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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等保测评是什么？等保测评信用安全等级保护环
节概念解读！

公司名称 厦门芝麻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319号C幢4层Z单元005区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60723756

产品详情

等保测评的全称是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是经公安部认证的具有资质的测评机构，依据国家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规范规定，受有关单位委托，按照有关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对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状况进
行检测评估的活动。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各个环节

一、基本环节

（一）组织开展调查摸底

（二）合理确定保护等级

（三）开展安全建设整改

（四）组织系统安全测评

（五）依法履行备案手续

（六）加强日常测评自查

（七）加强安全监督检查

二、主要环节

定级-安全测评-备案

等保测评是什么？等保测评定级



一、等保测评等级划分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根据计算机信息系统在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计
算机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危
害程度等因素确定，分为五级：

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社会
秩序和公共利益。

第二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严重损害，或者对社会秩序
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

第三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

第四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特别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
损害。

第五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别严重损害。

二、等保测评定级程序

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依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确定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
有主管部门的，应当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跨省或者全国统一联网运行的信息系统可以由主管部门统一确定安全保护等级。

对拟确定为第四级以上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当请国家信息安全保护等级专家评
审委员会评审。

三、等保测评定级注意事项

一级信息系统：适用于乡镇所属信息系统、县级某些单位中不重要的信息系统。小型个体、私营企业中
的信息系统。中小学中的信息系统。

二级信息系统：适用于地市级以上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一般的信息系统。例如小的局域网，
非涉及秘密、敏感信息的办公系统等。

三级信息系统：适用于地市级以上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重要的信息系统；重要领域、重要部
门跨省、跨市或全国（省）联网运行的信息系统；跨省或全国联网运行重要信息系统在省、地市的分支
系统；各部委网站；跨省（市）联接的信息网络等。

四级信息系统：适用于重要领域、重要部门三级信息系统中的部分重要系统。例如全国铁路、民航、电
力等调度系统，银行、证券、保险、税务、海关等部门中的核心系统。

信息安全等级测评

信息系统建设完成后，二级以上的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选择符合国家规定的测评机构进行测评
合格方可投入使用。已投入运行信息系统在完成系统整改后也应当进行测评。经测评，信息系统安全状
况未达到安全保护等级要求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制定方案进行整改。



一、测评程序

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委托安全测评机构测评，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安全测评委托书；

（二）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需求、系统结构拓扑及说明、系统安全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安全保护设施
设计实施方案或者改建实施方案、系统软件硬件和信息安全产品清单。

安全测评机构在收到委托材料后，应当与委托方协商制订安全测评计划，开展安全测评工作，并出具安
全测评报告。

经测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状况未达到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的要求的，委托单位应当根据测评报告的
建议，完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建设，并重新提出安全测评委托。

二、测评监督

测评机构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使用前安全测评，应当预先报告地级以上市公安机关公共信息网络安全
监察部门。安全测评报告由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报地级以上市公安机关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
察部门。

三、日常测评

计算机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安全自查，同时委托安全测评机构进行安
全测评：

（一）变更关键部件；

（二）安全测评时间满一年；

（三）发生危害计算机信系统安全的案件或安全事故；

（四）公安机关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认为应当进行安全测评；

（五）其他应当进行安全自查和安全测评的情形。

第三级计算机信息系统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自查和安全测评，第四级计算机信息系统应当每半年
至少进行一次安全自查和安全测评，第五级计算机信息系统应当依据特殊安全要求进行安全自查和安全
测评。

自查报告连同测评报告应当由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报地级以上市公安机关公共信息网络安全
监察部门。

四、测评争议解决

申请单位认为安全测评报告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存在重大问题的，可以向本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公共信息
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提出申诉，提交异议申诉书及有关证明材料。公安机关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应
当在收到申诉材料后3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作出异议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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